
112.10.18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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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單位 食藥署 食藥署或指定單位 

 
  

 

資料錯漏 

資料齊全 

如期補正 

落差甚大 

書審意見 

缺失待改善 

複評書審意見 

 
依期限回復 

附件三、認證審議流程圖 

逾期未補 

逾期未回復 

依期限回復 

依期限回復 

大致尚可 

 全部或一部通過 

專家諮詢會議 

專家綜合評估 

通知認證結果 文 結案函 

再補正 

複評(書審 1) 

複評(書審 2)

複評(實地) 

逕予駁回 

書面補正 實地查核 

補充說明 

書面審查 2 

書面審查 1 

發函通知 

不受理/駁回 

文 提出申請、繳費 形式審查 1 

補正資料 

形式審查 2 

組成查核小組 

逾期未回復 

落差甚大 

(退還實地查核費) 

大致尚可 

 不通過 

 有附款通過 


